
3 月 15 日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2024年消费维权年主题为“激发消费
活力”。3月13日下午，市政府新闻办
召开新闻发布会，市市场监管局、市中
级人民法院、金融监管总局青岛监管
局、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等部门以

“优化消费环境 激发消费活力”为主
题，对全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情况进
行发布。据悉，在中消协全国百城消费
者满意度测评中，青岛连续5年位居全
省第一、全国前列。

市市场监管局：
全年受理公众各类诉求

60.75万件

消费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最
公平的公共产品。市市场监管局局长
张咏雁介绍，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始
终坚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
置，聚焦消费者所思所盼，切实保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
费潜能。

以示范创建为载体，不断增强消费
能力。联合 26 部门开展“放心消费在
山东”创建深化提升，召开“优环境、促
消费”放心消费创建观摩推进会，巩固
齐抓共管的格局。全市参创主体126.8
万家，保持全省第一。“放心消费在青
岛”已纳入市政府的 10 项示范创建活
动，首次以市政府名义公布167家市级
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全市 83 家单位获
评省级放心消费示范单位。提振居民
消费信心。创新开展“商业综合体监管
一件事”试点工作，在全市10个大型商
业综合体试点实行驻店式监管，全时段
护航放心消费，春节期间万象城、银座
等试点综合体销售额同比增长 10%。
深化青岛历史城区放心消费示范街区
建设，举行大鲍岛历史文化街区“诚信
经营自律联盟”启动仪式，推动历史城
区消费高品质提升，春节期间日均人流
量达55万人次。

以安全监管为抓手，不断改善消费
条件。筑牢消费品安全底线。深入开
展食品安全“守查保”等专项行动，全市
1.6 万名包保干部与 17 万家食品生产
经营单位建立包保关系。实施药品安
全巩固提升行动，加强“双通道”药店、
集采药品等质量监管，打造标准化药房
4347 家。对 135 类 2510 批次工业产品
组织质量抽查，特种设备定检率保持动
态100%。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不断创新消费
场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升消费品
质体验。以市政府名义出台《关于实施

“青岛优品”工程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 遴选产生首批92家企业
100个“青岛优品”，举办青岛国际品质
生活博览会。深度融合城市更新建设，
开展“农贸市场提升三年攻坚行动”，彻
底解决20余处落后市场的“脏乱差”问

题，创建优秀规范化农贸市场 48 处。
提升消费者满意度。2023年共受理公
众各类诉求 60.75 万件，为企业和群众
挽回经济损失6000余万元。持续推进
消费维权服务站规范化建设，发动2.75
万家经营主体主动作出无理由退货承
诺，引导1.77万家企业加入在线消费纠
纷解决（ODR）机制。

今年市市场监管局将大力实施餐
饮监管放心消费攻坚等十大行动，统一
推出“市场监管放心码”，抓好“商业综
合体监管一件事”试点工作，开展寻找

“四美”（最美小店、小摊、小铺、小作坊）
活动，全力打造一流消费环境，点燃市
场热度，促进消费活力迸发，释放消费
升级潜能。

市中级人民法院：
受理各类消费者权益纠

纷民事案件542件

市中级人民法院二级高级法官、副
局级审判员张春娟介绍，今年是“消费
促进年”，青岛中院通过进一步发挥人
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为切实保护消费
者权益、全面促进消费提质升级、加快
构建市场新发展格局、积极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2023
年，全市两级法院共受理各类消费者权
益纠纷民事案件 542 件，其中，案件类
型为食品类的案件123件，购物方式为
网络平台购物的案件180件。

2024 年，青岛中院将做好新时代
新征程消费者领域审判工作：一是与
各相关单位紧密合作，加强府院联
动、信息共享、协同发展。二是完善
消费者权益司法救济制度。探讨代
表人诉讼制度，不断增加对农村消费
者的司法服务供给，积极引导和协调
消费者组织、公益诉讼主体、司法救

助力量向农村地区倾斜。三是加强
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宣传工作。充
分发挥司法裁判的示范引领作用，通
过以案说法、发布调研报告等方式加
强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宣传工作，引
导生产经营者诚实守信经营，倡导节
约集约的绿色生活方式，营造安全诚
信放心的消费环境。

金融监管总局青岛监管局：
调解案件1430件、涉及

金额2.14亿元

金融监管总局青岛监管局党委委
员、副局长林洁介绍，近年来，国家金
融监督管理总局青岛监管局牢固树立

“为民监管”理念，始终把维护最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努力把暖民心、惠民生的事
办实办好。

纠纷化解更加高效。聚焦金融纠纷
化解的“痛点”“难点”，推动一站式矛盾
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打造新时代“枫桥经
验”青岛样板。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岛市仲裁委、青岛市公证处建立合作
机制，实现调解、仲裁、公证等无缝衔
接。指导青岛市银行保险业纠纷调解中
心常态化、规范化、智能化运行，先后设
立西海岸、即墨、胶州等六个调解工作站
和湛山调解工作室。2023年，共调解案
件1430件，同比增长54.92%，涉及金额
2.14亿元，综合调解成功率77.75%。

惠民实事更加暖心。聚焦“沉睡账
户”“睡眠保单”等“关键小事”，开展专
项提示提醒，通过数据排查、专题调研、
分类施策、主动发声，推动银行保险机
构有序发布公示公告，出台个性化服务
举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辖区银行保
险机构累计对115万个“沉睡账户”和9

万张“睡眠保单”的持有人进行提示提
醒，帮助消费者唤醒沉睡存款 2.81 亿
元，领回生存金、满期保费2.85亿元。

市消保委：
受理消费者咨询投诉约

13.87万件

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主任郭大鹏
表示，去年以来，青岛市消费者权益保
护委员会坚持以消费者为中心，创新维
权方式，提升维权效能，以更便捷高效
的投诉处理、更深入有力的社会监督、
更有益有效的消费教育，强化消费者权
益保护，提振消费信心，全力打造更加
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不断提升消费者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023 年度，全市消保委系统共受
理消费者咨询、投诉约13.87万件，投诉
解决率 97.81%。持续开展“月月 3·15”
活动，持续发挥律师团、反诈维权联盟
优势，聚焦家装消费、校外教育培训、未
成年人权益保护等，为消费者提供免费
法律支持。聚力提升维权合力，成立市
消保委新一届律师团和首届专家志愿
者团，与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联合
发展高校消费维权志愿者 196 人。推
动家装行业规范发展，联合相关部门制
定出台《青岛市家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
合同（示范文本）》，组织召开“青岛市室
内装饰行业企业通气会暨合同范本推
广会”，将投诉问题解决在企业、化解在
源头。

发挥社会监督职能，促进消费环境
持续优化提升。以 NPS 调查为手段，
引导旅游景区经营者提高服务质量。
召开沿海旅游景区 NPS消费者口碑推
荐调查企业约谈会，发放建议函及整
改建议。以约谈为载体，为企业提供
精准服务。组织召开全市家用汽车产
品质量与售后服务通气会，现场进行
专题培训。联合 16 家行业协会发出

《诚信守诺 共促消费 携手打造安全
放心消费环境》倡议书，共商共建大维
权格局。开展“与企同行话消费”系列
活动。践行“服务跑在风险前”，通过
直播间、企业走访调研，标签式普法精
准助力企业发展。发挥比较试验功能
作用，发布进口婴幼儿营养补充剂评
测结果；针对学生用书皮以及一次性
浴巾/毛巾开展比较试验，为消费者提
供客观的商品信息。

做好消费教育引导，助推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优化升级消费体验模
式。依托 18 家省市级消费教育基地
开展“走近优品 提振消费”系列活动，
打造集“消费者沉浸式体验、专家量身
定做式培训、主管部门规范性指导、消
保委社会监督及警示”四位一体消费
体验新模式，树立全国消协系统新标
杆 。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
记者 吴帅 李沛

本报3月 13日讯 3 月 13 日，中
国消费者协会正式发布《2023年100个
城市消费者满意度测评报告》。100个
城市中，排名前十的城市为：无锡、杭
州、佛山、苏州、青岛、烟台、深圳、南
京、北京、宜昌。青岛排名全国第五、
全省第一。

测评结果显示，2023年全国100个

城市消费者满意度综合得分为 79.92
分，总体处于良好水平。据悉，这是中
消协连续第七年发布城市消费者满意
度测评报告。

据介绍，中消协自 2017 年以来持
续开展消费者满意度测评工作。测评
将“消费者满意度”定义为消费者购买
商品或接受服务过程中，对消费供给、

消费环境和消费维权的情绪反馈，是
以百分制的形式测度出来的消费者主
观感受。2023年消费者满意度测评指
标体系由3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
和 27 个三级指标组成，中消协组织第
三方专业调查机构于2023年第四季度
在100个被测评城市同步开展调查，共
计回收消费者有效样本61812个。

测评结果显示，2023年100个大中
城市消费者满意度综合得分为 79.92
分，整体处于良好水平，33个城市得分
位于全国平均线之上。三个一级指标
中，“消费供给”“消费维权”得分分别
为 81.78 分、79.21 分，与 2022 年相比分
别上升1.24分、1.68分，提升较大。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 记者 吴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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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放心消费参创主体达126.8万家
青岛积极争创放心消费示范城市 全力打造一流消费环境

100个城市消费者满意度测评结果出炉

青岛位列全国第五

加强监管、筑牢消费品安全底线。


